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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寨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鹿寨县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鹿寨县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县十八届人民政府常务会第128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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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鹿寨县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为推进鹿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重大产业链项目建设，促进县域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提升县域产业高端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根据《广西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桂政办发〔2024〕10号）、《柳州市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柳政规〔2025〕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支持重大制造业项目加快建设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第一条 支持重大制造业项目加快建设。为推动我县高端绿色家居、绿色化工新材料两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上年度竣工投产的单个投资主体投资项目，若自开工之日起36个月（含建设期）内达到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亿元、8亿元、10亿元及以上的，按不超过其固定资产投资或设备采购额的5%予以资金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牵头单位：县科工贸局；配合单位：县发改局、县投资促进中心、鹿寨经开区管委、县林业局、县财政局）
二、支持工业项目集约用地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1]第二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集约节约用地、提高存量标准厂房出租率，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及周边县区厂房出租情况，厂房租赁价格调整为：县城区域（含鹿寨镇）厂房首层租金为9元/平方米·月，第二层为3元/平方米·月，第三层为2元/平方米·月，第四层及以上为1元/平方米·月，其配套住宿租金为5元/平方米·月；乡镇区域（不含鹿寨镇）的县国有企业多层标准厂房，首层租金为5元/平方米·月，第二层为2元/平方米·月，第三层及以上为1元/平方米·月，配套住宿租金则为3元/平方米·月。
新入驻企业根据租赁面积享受相应装修免租期（物业管理费照常缴纳）：租赁1000平方米（含）以下免租1个月；1000—3000平方米（含）免租2个月；3000平方米以上免租3个月（乡镇为4个月）。装修免租期结束后，以12个月为一个租赁周期，租用县国有企业标准厂房（含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厂房）的企业可享受后续租金优惠政策。
经济开发区范围内标准厂房，首个租赁周期基准租金为：一楼4.5元/平方米·月，二楼1.5元/平方米·月，三楼1元/平方米·月，四楼及以上0.5元/平方米·月。企业首周期内生产规模达2000万元并纳入“统计联网直报系统”的，自入库当月起剩余月份租金全免；第二、三周期内季度产值同比增速≥10%的，按基准租金50%缴纳。
乡镇（不含鹿寨镇）多层标准厂房，前三周期基准租金为：一楼2.5元/平方米·月，二楼1元/平方米·月，三楼及以上0.5元/平方米·月。企业首周期内达产并入库的，自入库当月租金全免；第二、三周期内季度产值同比增速≥10%的，继续享受租金全免。
租金减免自符合条件当季度执行，退库或未达标的当季度起停止优惠。租金优惠差额由县财政承担。（牵头单位：鹿寨经开区管委、拉沟乡；配合单位：县科工贸局、县投资促进中心、县林业局、祥鹿公司等）
第3条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9]鼓励电子核心产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及重大产业链项目优先入驻县属标准厂房。经认定属于以上产业类别的企业，可享受租金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电子核心产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重大产业链项目，以12个月为周期（首期自免租装修结束次日起算），企业同时满足生产规模达2000万元并纳入“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且单位面积产值达到各期标准（首期≥600万元/千平方米、二期≥800万元/千平方米、三期≥1000万元/千平方米）的，对应达标的周期内租金全免。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项目，以12个月为周期（首期自免租装修结束次日起算），企业同时满足生产规模达2000万元并纳入“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且单位面积产值达到各期标准（首期≥350万元/千平方米、二期≥600万元/千平方米、三期≥800万元/千平方米）的，对应达标的周期内租金全免。
租金减免自符合条件当季度执行，退库或未达标的当季度起停止优惠。租金优惠差额由县财政承担。（牵头单位：鹿寨经开区管委；配合单位：县科工贸局、县投资促进中心、县林业局、祥鹿公司等）
三、支持企业梯度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第四条 支持企业上台阶。推动工业企业生产规模不断上台阶，对工业企业年度生产规模首次突破10亿元、5亿元、1亿元、2000万元等台阶的，按台阶分类给予资金支持。（牵头单位：县科工贸局；配合单位：县财政局）
[bookmark: OLE_LINK16]四、鼓励企业上市
第五条 拟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及拟赴境外主板市场上市的企业，由县人民政府安排财政资金在企业上市的各阶段给予支持。企业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及境外证券交易所提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经正式受理的，支持60万元。企业经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及境外证券交易所核准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的，支持120万元。（牵头单位：县财政局；责任单位:县科工贸局、县林业局、鹿寨经开区管委）
五、支持企业提质升级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5]第六条 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培育一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卓越级职能工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等，获得国家级认定的按不同称号类型分档给予不超过50万元支持，对获得自治区级认定的按不同称号类型分档给予不超过30万元支持。对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给予不超过5万元支持。（牵头单位：县科工贸局；配合单位：县财政局）
六、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0]第七条 推动企业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对首次获自治区工信厅认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且在申请支持的上一个完整统计年度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报表中有数据体现的，给予不超过10万元支持；对未获认定但年度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首次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含曾获认定但当前不在有效期或已被取消资格，且未享受过本项“首次产值达标”支持的企业），给予不超过5万元资金支持。（牵头单位：县科工贸局；配合单位：县财政局）

本措施中，第一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的具体申报事宜，将按后续发布的正式申报通知执行。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我县此前出台政策措施与本措施不一致的，按本措施执行。本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自治区、柳州市出台新的规定，及时调整，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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